
广东仲强药业有限公司

厂房工程2幢（自编：B11#、B12#）

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湖田村、水南村、共星村

地段（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）

4 4 0 1 1 7 2 0 2 2 2 0 0 4 7
厂房（自编B11#）1幢，地上7层：17770.88平

方米；厂房（自编B12#）1幢，地上6层：

15250.87平方米。
穗规划资源建证〔2 0 2 2〕5 4 7 9

一、附图：总平面图、立面图1份。二、附件：1. 建筑工程指标明细表2份； 2.

《建设工程审核书》1份；3.广州市建设工程放线测量记录册1份。

本证有效期为1年，有效期从证上载明的发证日期开始计算。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有效期内取得施工许可；依法无需取得施工许可

的，应当在有效期内开工。逾期未取得施工许可或者逾期未开工，且未办理延期手续的，本证自行失效。需要办理延期手续的，应当在

有效期届满30日前提出申请。2、在申请施工许可时需向建设部门缴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。

项目代码：2 0 2 0 -4 4 0 1 1 7 -2 7 -0 3 -0 4 4 1 0 0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五日


